开化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

异地居住退休人员社保待遇领取资格协助认证表
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要求，现决定对在开化县企业退休人员中异地居住对象进行一次资格认证。请退休人员本人在2011年9月1日至10月15日期间，携带本人身份证及认证表到居住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资格认证，并在2011年10月31日前，将资格认证表和身份证复印件用挂号信寄回至：开化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稽核科，地址：开化县芹南路5号，邮编：324300。逾期未办理资格认证的，我局将从次月起暂停发放社保待遇，待补办资格认证手续后恢复发放并补发。退休人员今后如遇居住地址、联系电话变更的，请及时书面告知我局。联系电话：0570-6023165（认证）、6018211（养老科）
	姓名
	
	性别
	□男性
□女性
	民族
	

	出生
日期
	□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
	联系方式
	手机：

	
	
	
	电话：

	身份证号
	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	退休前工作
单位
	

	健康状况
	· 健康或良好       □一般或较弱

· 有慢性病         □残疾

	户籍所在地
	     省    市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（住址）及邮政编码
	     省    市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 
邮政编码：□□□□□□

	退休（职）人员（签字）：

年  月  日
	协助认证机构（加盖公章）

经办人员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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